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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BA_E6_AD_BB_E4_c122_481431.htm 民法是调整平等主

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致人死亡

赔偿问题是自然是民法对人身权保护的重要内容。而民法对

人身权的保护更多地体现着物质利益补偿性。生活中伤害行

为、侵权行为、意外事件、工伤事件、交通事故、行政或刑

事违法行为、产品或服务致害行为等都是致人死亡的情形。

基于致人死亡的情形不同，也就产生了致人死亡赔偿的部门

立法不同。 《民法通则》119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

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的生活补

助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人

的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 《产品质量法》第32条规定：因产

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人身伤害的，侵害人应当赔偿医疗

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产补助费等费用；造成受

害人残废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抚恤费、死者生前抚养人的

必要生活费。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2条规定：经营者提

供商品或者服费，造成消费者或者其它受害者死亡的，应当

支付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以及由死者生前扶养人所必要的生

活费等费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国家赔偿法

》第27条规定：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金按照下列规

定计算：一（三）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

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平均工资的二十倍。对死者生前扶养

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 《道路交通事故办

法》第37条及《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也作了类似的



规定。 从以上几部有关致人死亡赔偿的立法明显看出，丧葬

费、生前扶养人的扶养费是普遍规定的。而抚恤费，死亡补

偿费却规定不尽相同。单从立法上说，我国在致人死亡赔偿

问题上出现了不一致。而近几年的司法实践中，我们看到大

量的致人死亡赔偿的诉讼案中，人们提出了新的精神损失费

，以及赔偿数额日趋渐长的趋势。那么我国基本的人身权保

护法-----民法在致人死亡的问题上，如何面对这些司法实践

和部门法冲突的挑战？致人死亡赔偿如何实现法律统一呢？ 

致人死亡赔偿是法律上对侵害或非法剥夺公民生命健康权者

的法律制裁。它是针对不法行为给受害者家庭造成的物质损

失，及亲属的精神痛苦和死者生命价值给予一定的物质利益

补偿。一定程度上说，除去法律的阶级性不谈，法律是人类

文明的集中体现。它通过规范人们的行为促进人类社会文明

的发展进步。对人权保护最有效的的手段莫过于法律，对致

人死亡的法律保护主要体现在物质利益补偿。我们知道“生

命无价”，物质利益补偿不能作为衡量一个社会人的价值标

准。但在经济时代，物质利益补偿数额却体现了一个国家在

法律上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尊重，对人权的保护力度。警示和

教育人们尊重他人，珍惜他人生命。有利于社会形成一种良

好的人际关系氛围，促进物质生产的迅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进

步。 在社会生活中，我们从没有象今天这样，感觉到生命价

值的珍贵，失去亲人给家庭带来长久的无尽的痛苦和经济收

入的减少。我们从没有象今天这样，全社会为生命死亡赔偿

的法律诉案进行舆论呐喊，最终是司法官的无奈。我国现有

的致人死亡赔偿立法不完善，不科学、不统一。具体表现为

项目不全，范围不一致，法律称谓不同和数额标准不同等。



造成司法实践中受害者家属频于诉讼，却结果难如人愿，造

成司法不公正。 造成致赔偿总体偏低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 一、过去一个时期，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政府行政职

能无限化。与此相适应，法律手段解决社会矛盾作用较弱。

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影响还有市场，在此情况下，公民人身

受到伤害的，其家属可以从死者单位、或本单位、政府民政

部分、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得到物质或非物质补偿。二

、过去我们一直强调人民内部矛盾协调解决，个人利益服从

集体利益，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所以人们当时的许多愿

望受到压抑。三、在过去的立法上主要顾及赔偿数额高，侵

害方实践无力负担、受害方家属因此可难以实际兑现赔偿金

。四、人们认识上的原因，我们过去一直强调重精神鼓励，

不重视物质激励。 “人生自古谁无死”。人们曾普遍认为人

的生命无价，不能拿金钱来衡量，更不可能考虑受害者家属

的精神痛苦。人们对死亡赔偿要求的积极性不高。 规范人身

伤亡赔偿费用的必要性： 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有所有制并存在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利

益日趋形成多元化格局。个人利益日渐突出出来。人们没有

象今天这样注重自我价值，实现自我价值。一个生命的结束

，对死者来说是自我价值的实现中断，对社会是潜在财富的

消失，对亲人是物质利益的损失和精神上无尽的痛苦。死者

家属很难象过去一样，因此从死者单位、本单位、政府有关

部门或其它途经得到物质补偿。调解意味着重大利益的退让

，而今后的生活还需要大量的钱财、和精神上长久的痛苦。

而侵害方出于自身利益出发对责任的推托，无疑又给受害方

受伤的心又一次伤害。人们在频繁的经济生活中感到财富的



重要性，再也不认为财富是无足轻重的，也因此认为人是一

切财富的创造者，生命的价值从此和财富密不可分了。就连

精神利益也极大财富。众所周知，明星拍一个广告的收入。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伴随着国际经贸往来，在国际私

法领域，我国致人死亡赔偿项目数额面临着严峻挑战。西方

国家因此做为无端指责中国人权的一人把柄。赔偿数额能否

实际执行已不是那么重要，因为它更多是心理的安慰。国外

的生效法律文书也并非全部得到执行，我们不能因噎废食。

因此上说，今天致人死亡赔偿的数额应提高，赔偿项目应实

现法律统一。 统一各部门法是实践需要： 致人死亡的赔偿项

目应包括丧葬费、抚养费、死亡补偿费、家属的精神损失费(

抚恤费)等费用。致人死亡赔偿的丧葬费、抚养费现行法律及

司法实践做得都比较好。需要讨论的是随着经济增长、提高

其数额即可。下面就赔偿项目中的精神损失费、死亡补偿费

谈几点看法。 (1)精神损害赔偿的产生及法律依据： 关于精神

赔偿问题。按照民事赔偿的构成要件论，精神损失赔偿必须

以精神损害事实存在为前题。什么是精神损害呢?我们知道正

常情况下，人的大脑思维是有逻辑性的。而人遇到麻烦受到

伤害，不开心、失去亲人，人格权受侵害情况下，思维活动

被打乱，较长时间处于混乱状态，心中烦燥不安，影响人们

的正常工作、学习、生活和休息。精神损害的严重状态是病

症、即精神病，精神病是直接的人身伤害。它使人们失去正

常的生活、工作和学习，造成直接的物质损失。法律上的精

神损失是一种潜在的，人的精神在受到外来打击时的大脑混

乱不勘状态。受打击程度不同其持续时间和影响后果不同。

在民法上，只要伤害不是受害者自己的行为，有损害事实存



在，就产生了赔偿要求。《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

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

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

损失。这一般被为是精神损害赔偿的现行法律依据。就是说

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能够

引发精神痛苦，造成精神损失。但不能说精神损害只能在上

述情况下产生。它是上述权益受到侵害时，造成的精神痛苦

经历，大脑思维的混乱状况。造成精神损害的不仅仅是只有

上述权益受到侵害时造成精神损害的情况大量存在。如失去

亲人，被恋人抛弃等，造成受害者精神失常。所以，《民法

通则》120条仅仅是规定了精神赔偿的法律依据，不是条件和

范围。《民法通则》119条规定了侵害他人生命健康权赔偿的

一般法律规定，项目是丧葬费、抚养费等费用。这个“等”

字省去了很多费用，不能简单理解为只赔这两项。失去亲人

给亲属造成的精神痛苦是巨大的，既然法律上存在精神损害

赔偿，那么119条就意味着造成他人死亡的，应当给亲属以精

神抚慰费。 (2)精神损害赔偿的科学界定，平等适用： 在精神

损害赔偿的认识上，存在着一种误区。人们把姓名权、肖像

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造成的损失等同于精神损害

。在此情况下，我们难理解，演艺名人几十万、几百万，甚

至上千万元的精神赔偿要求。也很处理全体公民在适应法律

上一律平等问题；它牵涉到人权平等保护问题。客观上讲演

艺名人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等权益与普通人

确有不同。如演艺名人拍一个商业广告就是几百万、几千万

的收入，普通人无法办到。这时看到演艺名人的上述权益本

身就能够带来商业利润。它不是普通的精神利益。这说明演



艺名人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等具有商业价值

，这些权益受到侵害时，它造成的物质损失，远远大于一般

意义上的精神损失。我们之所以这样区分，是为了科学地界

定精神损失的范围。舍此，我们不能正确处理公民在精神赔

偿问题上的平等权，和客观上演艺名人的重大损失。《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公民权利和义务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按照法律地位平等原则，精神损

失赔偿数额所有公民应体现大体平等。司法实践中，人们很

容易接受演艺名人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精神损失

赔偿要求，却很难接受一个普遍公民几千元、几万元的精神

损失赔偿要求。这实际上是公开的法律不等表现。同时它反

映出没有反演艺名人精神损失要求中：姓名权、肖像权、名

誉权、荣誉权受损后，减少的物质损失和纯粹的精神损失区

分开来。只有在法律上科学界定精神损失赔偿的范围，我们

才能确定统一的精神赔偿标准，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达

到法律对人权的全面保护。这几年，各地在致人死亡赔偿的

司法实践中，进行了一些大胆探索，有关精神损失的地方立

法和案例是屡见不鲜。最高法院也进行了相应的司法解释。

如广东省有关法规规定精神损失费不低于5万元，而上海市则

规定精神损失费不高于5万元。司法案例从几千元到几十万元

则不等。制定统一的精神损失赔偿标准亦是客观必须。 (3)死

亡补偿费产生的必要性： 死亡补偿费是基于人的生命现实价

值考虑。人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人的生命无价，但绝不是

说人的生命不值钱。对生命价值的物质补偿在商品经济时代

，不能简单理解为生命的价格。它体现着生命的珍贵。人们

只有认识到生命价值在法律上的物质可补偿性，才不会随意



地剥夺他人生命健康权。这对全社会形成一种珍爱生命，尊

重他人的良好风尚，促进两个文明建设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推

动。人的生命健康权非因自然原因或法律程序不受分割侵害

。在此情况下，人对他人和社会都是价值的实现。具体地说

，一个人的死意味着个人财富的消失，和家庭财富的减少。

因为人是从消耗一定物质资料而长大，继而成为物质财富的

创造者。所以法律上应规定对此死者生命的物质补偿。 目前

在我国，除人身权保护基本法《民法通则》没有规定死亡补

偿费，其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国家赔偿法》、《道

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等均规定了死亡补偿费。在司法统一

的原则上说，应尽快统一死亡补偿费的统一立法。 由于致人

死亡赔偿的立法不统一、不完善。司法实践中对精神损失费

、死亡补偿费的适用争议颇多。造成致人死亡赔偿数额偏低

。这与现实经济发展和人们的期望相差很远。随着经济全球

化趋势的推进，涉外民事活动的频繁往来。涉外人身伤害赔

偿问题严峻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我们常从专业报刊上看到

，外国公民的人身伤害赔偿一般高过几百万至几千万美元。

而我国的人身伤害赔偿一般是几千元、几万元、顶多几十万

元不等。这除了国际间经济发展差距外，更主要的是立法上

的差距。 我国民法对致人死亡赔偿的立法只规定了丧葬费、

抚养费等费用，试想在国际私法领域内，如果我国公民被外

国公民剥夺生命，在国外受审依照冲突规范适用我国民法，

只赔偿丧葬费、抚养费。而相反外国人被中国人剥夺，在国

外受审，在适用外国法时，却赔偿费用高昂。这样形成司法

实践上的国际不对等。同时也降低了我国公民的国际人格。 

众所周知，这几年我国民间对日提出的，二战期间慰安妇的



精神损害赔偿、残留细菌武器致人伤亡的赔偿，其诉讼何其

艰难。如果此适用中国法律，精神损害赔偿很难产生。致人

死亡赔偿也仅仅限于丧葬费、抚养费了。 法律是为生产实践

服务的，既然社会生活中对致人死亡赔偿的要求与呼声日益

高涨。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日趋提高。我们也该为致人死亡

的赔偿进行统一科学的立法。明确规定致人死亡的项目为：

丧葬费、抚养费、死亡补偿费、精神补偿费等费用。并规定

各项费用标准的确定和计算方法。致人死亡赔偿数额，即要

和国际私法接轨，又要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我们国

家的人身权保护在此将得到理有效保护，人权保护将提高到

更高层次。全社会尊重他人的观念将更加浓厚，社会文明的

发展因此进入新时代。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